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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部所屬地方審計處室據交通部公路總局及地方稅務機關提供

資料，截至 97 年底止註吊銷牌照之車輛 160 萬餘輛、欠繳使用牌照稅

之車輛 61 萬餘輛，經查核結果，核有部分車輛註吊銷牌照或欠繳使用

牌照稅，仍有路邊停車，或欠繳使用牌照稅已由警察機關等相關機關查

獲違章，地方稅務機關未依規定辦理等情事，經本部函請財政部督促地

方稅務機關加強查緝。據復，該部已研提加強宣導相關法令規定，以降

低違章案件；建立停車格電子檔與車輛檢查檔交查系統；函請稽徵機關

加強類此案件之查緝等3項改善措施；該部另函轉請交通部就所屬公路

總局再補充研提應如何改善吊註銷牌照未繳回之措施，經交通部查復，

公路總局已研謀透過監警聯合路邊稽查時加強取締，另藉由監理機關稽

核遊覽車業者之營運管理時，要求業者繳回吊註銷牌照。至審計部所屬

地方審計處室賡續追蹤部分車輛註吊銷牌照或欠繳使用牌照稅，仍有路

邊停車結果等情形結果，業經各市縣查處完成，各該地方稅務機關已依

規定核定補徵稅款及處以罰鍰者，有 3 萬 8 千餘輛，共計 14 億 9 千餘

萬元，分述如次： 

一、註吊銷牌照車輛仍有路邊停車事實者，計有25市縣1萬 8千 1百餘

輛，已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核定補徵稅款及處以罰

鍰，計6億8千 4百餘萬元。 

二、欠繳使用牌照稅車輛仍有路邊停車事實者，計有臺北市、高雄市、

基隆市、臺北縣、宜蘭縣、桃園縣、新竹縣、新竹市、臺中市、嘉

義縣、嘉義市、臺南市、高雄縣、屏東縣、花蓮縣等15市縣1萬 1

千 1 百餘輛，已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核定補徵稅款

及處以罰鍰，計4億2千 8百餘萬元。 

三、欠繳使用牌照稅車輛已由警察機關等相關機關查獲使用公共道路情

事，地方稅務機關未依規定辦理違章裁罰者，計有臺北市、高雄市、

基隆市、臺北縣、宜蘭縣、桃園縣、新竹市、臺中市、南投縣、雲

林縣、嘉義縣、嘉義市、臺南縣、臺南市、高雄縣、花蓮縣、金門

縣等17市縣8千9百餘輛，已依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

核定補徵稅款及處以罰鍰，計3億7千 8百餘萬元。 
 
註：1.使用牌照稅法第21條規定：「使用牌照稅徵收期滿後，應由主管稽徵機關會同警察機關派

員組織檢查隊，舉行車輛總檢查，並得由主管稽徵機關或警憲隨時突擊檢查。」 
2.使用牌照稅法第28條第1項規定：「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，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水陸

道路經查獲者，除責令補稅外，處以應納稅額1倍之罰鍰，免再依第25條規定加徵滯納
金。」第2 項規定：「報停、繳銷或註銷牌照之交通工具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，除
責令補稅外，處以應納稅額2倍之罰鍰。」 


